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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人民政府转发关于进一步解决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有关问题实施方案的通知 

 
(汕府办〔2009〕162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市劳动保障局、财政局、国资委、监察局《关于进一步解决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实施方案》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请迳向市劳动保障局反映。   

  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九年十二月二日 

  转发关于进一步解决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劳动保障局 市财政局 市国资委 市监察局 

  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保障厅财政厅关于解决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有关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07〕74号）和省劳动保障厅、财政厅、国资委、监察厅《关

于进一步解决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等医疗保障问题的通知》（粤劳社发〔2009〕27号）等文件精神，结

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解决我市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制定如下

实施方案。 

  一、实施范围和对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退休人员，可由政府资助参加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一参加住院医

疗保险）。 

  （一）2009年6月30日前在我市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领取长期养老金的关闭、破产、解散、停产

半停产或停止经营的国有、县区以上集体困难企业退休人员，且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

困难企业具体条件为： 

  1、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 

  2、因经营困难已停产1 年以上的（截止时间为2009年6月30日，下同）； 

  3、企业实施关闭破产的； 



  4、企业严重亏损，连续亏损2年以上，企业负债率80%以上，近年扭亏无望，濒临破产的； 

  5、企业因经营困难已半停产1年以上，其主营业务销售收入或产值近3年每年递减30%以上，并连

续两年较大亏损的。 

  （二）2009年6月30日前在我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领取长期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且原为国有企业职

工，已通过协议解除劳动关系离开国有企业后，没有再就业并以个人身份在各级社会保险代理服务机

构（或职业介绍服务机构、人才市场）寄存档案的（以下简称寄档人员）。 

  二、筹资水平和资金来源 

  （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标准和来源。符合政府资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

以我市2008年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人均医疗费用支出1837元为基数，一次性缴纳10

年。退休人员属我市关闭、破产国有企业或中央、省属困难国有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的，参保所需资金

由中央、省级财政全额承担；上述两类退休人员以外的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和寄档人员参保所需资金分

别由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财政各负担一半，其中省级财政负担25%、市或区县（区县属企业

由区县负责）财政负担25%、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负担50%（南澳县由该县职工医疗保险

基金负责）。 

  市或区县财政应负担的退休人员参保补助资金分10年到位，市社保基金管理局每年将全市实际参

保人数、资金等情况报市财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各级财政应负担资金由市财政局、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联合发文通知，各级财政应及时将市区县财政应补助资金划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财

政专户。 

  （二）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费标准和来源。由政府资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

按照《汕头市城镇职工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和重病医疗费用补助办法》（汕府〔2007〕171号）规定

参加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其个人缴纳的费用按360元/人的标准在办理参保手续时一次性缴纳，高

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费缴纳后不退不补，不足支付时，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 

  三、医疗保险待遇 

  （一）按粤劳社发〔2009〕27号文规定由政府资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一律参加

住院医疗保险，不建立个人帐户，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和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待遇按《汕头市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市政府第94号令）和《汕头市城镇职工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和重病医疗费

用补助办法》（汕府〔2007〕171号）规定执行。 

  （二）按粤劳社发〔2009〕27号文参保人员，若原已参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从参保的当月

起，给予办理减员手续，原建立的个人帐户余额可继续使用，用完为止，IC卡资费不能退回。 

  四、申报和审核程序 

  （一）困难企业填报申请表格（另行印发），经主管部门和国资部门初审（非国资部门监管的企

业由其主管部门初审）后，向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办理。寄档人员向所属社会保险代理服务机

构（或职业介绍服务机构、人才市场）提出申请，由社会保险代理服务机构（或职业介绍服务机构、

人才市场）统一初审、填报申请表格并向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办理。困难企业、社会保险代理

服务机构等单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时须附相关证明材料和人员花名册。  

  （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送同级财政、劳动保障部门审批。区县财政、劳动保障部门对

辖区内的中央、省属困难企业或所属关闭破产国有企业初审后，须上报市财政、劳动保障部门审批。 

  （三）各区县劳动保障局于每月5日前将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的参保情况报市劳动保障局，由市劳动

保障局汇总上报省劳动保障等部门并抄送市财政、国资、监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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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实施步骤 

  （一）成立领导机构。市政府成立由余健明副市长任组长，林炳元副秘书长、市劳动保障局王良

源局长任副组长，市劳动保障局、财政局、国资委、监察局各一位领导为成员的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

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对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的领导。 

  （二）签订协议书。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与各区县政府分管领导签订协议书，明确责任，确保按时

完成任务。 

  （三）组织实施和考核。各地各有关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力争今年底前将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明

年初，市政府将对各地完成任务情况进行检查。 

  六、工作要求 

  （一）各有关单位要按照规定，认真审核，严格把关，确保按时将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医疗保

险覆盖范围。 

  （二）市劳动保障、财政、国资、监察部门要根据本文件要求，制定实施细则并依据各自职责，

认真组织落实。 

  （三）各级财政部门要将配套的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及时拨付到位。 

  （四）各级政府、各有关单位要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扩面征缴工作，

力争2010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0%以上，2011年参保率达到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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